妇联维权热线：1603838
              一方父母出资以已婚子女名义购房

               该房屋在子女离婚时如何分割？

案情简介：

王某与刘某于2008年10月登记结婚，2013年11月刘某之母赵某以刘某的名义与某房产公司签订合同，购买房产一处，且该房屋的房款一直由刘某之母赵某分期支付给房产公司。2014年初，赵某与刘某在房产公司的协助下，办理了房屋买卖合同更名手续，将该房屋转给赵某名下，但该房屋尚未交付也未办理出房产证。2014年4月，王某与刘某开始分居，随后王某提出离婚，认为原来刘某名下的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后刘某转让给其母亲赵某，应当分得转让房款的一半。但是刘某和赵某认为，该房屋虽一开始以刘某名义购买，但所有房款均是赵某支付，现也在赵某名下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不应分割。王某咨询，该房屋是否属于刘某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是否应当分得一半房屋价款？
律师分析：

王某要求分割一半房款能否得到支持，关键是分析本案中争议的房屋是否属于刘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以及刘某与其母亲赵某之间转让房产的行为是何种性质？

本案中，赵某以其子刘某名义购买房屋的行为，其目的是购置房屋，且经手办理了购房付款手续。虽赵某购房时的真实意愿可能是只赠给其子刘某，但是在赵某没有作出只赠给其子的特别意思表示、在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情况下，应视为该房屋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。但后来赵某与刘某转让房屋办理更名手续的行为，是在房屋尚未交付使用且未办理产权登记之前作出的。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，赵某将购房合同改名的行为应视为赵某撤销了赠与行为，所购房屋实际并未转化为刘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因此在离婚过程中，王某无权要求分割该房屋或房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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